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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40 

 

关于电力集团拟为控股子公司东电茂霖 

申请仲裁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议案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事项概述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企业珠海经济特

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力集团”）持有珠海港昇新

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珠海港昇”）85.35%股份，东电茂霖

风能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电茂霖”）系珠海港昇全资子公司。

根据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次会议决

议，东电茂霖向沈阳中科天道新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天道装备”）提起相关采购合同纠纷仲裁并申请财产保全。此后，

出于对诉讼请求优化的考量，东电茂霖向沈阳市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“沈阳仲裁委”）递交了撤回仲裁申请，得到沈阳仲裁委准许撤回。 

目前，鉴于天道装备仍未履行相关风力发电机组采购合同规定的

质保义务，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，已造成东电茂霖风机更换备件损

失、因风机停机所产生的电量损失及按合同约定机组可利用率未达标

的违约金共计约 3100 万元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东电茂霖拟再次

向沈阳仲裁委申请仲裁，同时出于争取顺利实现债权的目的，东电茂

霖拟在仲裁期间提出对天道装备名下财产进行仲裁财产保全的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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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申请进行仲裁财产保全需向仲裁机

构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担保，现拟由电力集团将东大商业中心 12 楼

办公室及华电大厦厂房为上述财产保全提供担保。 

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；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；因含本

次担保金额在内的公司累计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50%，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

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上

述事项，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8 人，同意 8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

0 人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单位名称：东电茂霖风能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04257332815323 

3、注册地址：克旗达尔罕乌拉苏木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勇 

5、注册资本：19,163.16 万元 

6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7、经营范围：风力发电、太阳能发电、风力发电站规划、设计

施工、维护运行、风力发电机组设备改造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济活动）。 

8、主要财务数据 

2015 年末，东电茂霖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63,456.64 万元，净资产

29,561.66 万元，营业收入 11,216.55 万元，净利润 3,202.45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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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3 月 31 日，东电茂霖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63,022.67 万

元，净资产 30,358.56 万元，营业收入 2,410.37 万元，净利润 796.90

万元。 

9、东电茂霖是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，与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

系如下图所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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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担保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财产保全事项 

东电茂霖拟在仲裁期间提出对天道装备名下价值约 3100 万元的

财产进行仲裁财产保全的申请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申请

珠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

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

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东电茂霖风能发展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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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仲裁财产保全需向仲裁机构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担向ก猜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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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上述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本次申请财




